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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 11月 28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 
 

研究於 2014年 10月 17日刊登憲報的兩項根據《稅務條例》  
第 49及第 49(1A)條作出的命令的小組委員會報告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匯報研究於 2014年 10月 17日 刊 登 憲 報 的 兩 項

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第 49及第 49(1A)條作出的命令的小組委員會

(下稱 "小組委員會 ")的商議工作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雙重課稅是指同一項應課稅收入在一個以上的稅務

管轄區被徵收相類似的稅項。國際社會一般認同，雙重課稅對

貨品和服務交流，以及資金、科技和人才的流動造成障礙，而

且窒礙各經濟體系之間經貿關係的發展。政府的政策是與香港

的貿易及投資夥伴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(下稱 "全面性

協定 ")，藉此項措施方便營商。  
 
3.  香港採用地域來源原則徵稅，即只就源自香港的收入

徵稅。香港居民從香港以外來源所得的收入不須在香港課稅，

因而不會被雙重徵稅。然而，如外地稅務管轄區向其居民就源

自香港的收入徵稅，便可能出現雙重課稅的情況。  
 
4.  全面性協定一般載有條文，訂明締約雙方在執行全面

性協定時所須進行的資料交換安排。香港簽訂的所有全面性協

定中，均已加入盡量符合現行國際標準的資料交換條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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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兩項命令  
 
5.  該兩項命令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稅務條例》

(第 112章 )第 49及第 49(1A)條作出，藉以實施以下兩項全面性

協定    
 

(a) 第 119號法律公告   《稅務 (關於收入稅項的

雙重課稅寬免和防止逃稅 )(大韓民國 )令》   
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(下稱

"香港特區政府 ")在 2014年 7月 8日與大韓民國政府

所簽訂的全面性協定 (下稱 "韓國協定 ")；及  
 
(b) 第 120號法律公告   《 2014年稅務 (關於收入

稅項的雙重課稅寬免和防止逃稅 )(越南社會主義

共 和 國 )( 修 訂 ) 令 》     實 施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在

2014年 1月 13日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 (下稱

"越南政府 ")就 有 關 課題所簽訂的全 面 性 協定的

第二議定書 (下稱 "越南第二議定書 ")。  
 

該兩項命令將於 2014年 12月 12日起實施。  
 
 
小組委員會  
 
6.  在 2014年 10月 24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同意成立

小組委員會，以研究該兩項命令。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

附錄。小組委員會由涂謹申議員擔任主席，曾舉行兩  次會議審

議該兩項命令，其中一次會議與政府當局會商。  
 
7.  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更充裕時間就該兩項命令進行研

究，小組委員會議定，主席須在 28天審議期屆滿 (即 2014年 11月
19日的立法會會議 )之前動議議案，把該兩項命令的審議期延展

至 2014年 12月 10日。然而， 2014年 11月 19日的立法會會議改於

2014 年 11 月 20 日 舉 行 。 根 據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( 第 1 章 )
第 34(2)條，對該兩項命令作出修訂的期限已於 2014年 11月 19日
屆滿，小組委員會主席因而未能動議擬議的議案以延展該兩項

命令的審議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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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 
 
8.  小組委員會支持該兩項命令。下文各段綜述小組委員會

的主要商議工作。  
 
韓國協定的好處  
 
9.  小組委員會曾仔細研究韓國協定對香港居民的好處。

政府當局解釋，韓國協定明確劃分了香港特區與大韓民國之間

的徵稅權，並訂明各類收入的稅率寬免。韓國協定對香港的居

民／公司的好處包括：香港公司從設於韓國的常設機構經營業

務所得的利潤可獲雙重課稅寬免；香港居民受僱在韓國工作，

其收入並非由一個韓國實體 (或其代表 )支付和承擔，而他於相關

的 12個月內在韓國逗留累計不超過 183天，便無須在韓國繳稅；

香港航空公司經營往來韓國的航線所賺取的利潤及香港居民從

國際航運賺取產生自韓國的利潤無須在韓國繳稅；以及香港居

民收取產生自韓國的利息、特許權使用費或股息收入須向韓國

繳交的預扣稅稅率均告下調。特別在須向韓國繳交的預扣稅方

面，小組委員會察悉，在利息收入方面，現時債券和其他的預

扣稅稅率分別為 14%和20%；在特許權使用費及股息收入方面，

現時的預扣稅稅率為 20%。根據韓國協定，利息收入和特許權使

用費的預扣稅稅率會以 10%為上限。至於股息收入方面，若股息

的實益擁有人為公司而且直接持有支付股息公司至少 25%的

股本，有關的股息預扣稅稅率會以 10%為上限，其他情況則以

15%為上限。  
 
10.  關於香港居民由在香港營運但在韓國成立的單位信託

基金所賺取的利息及股息是否合資格根據韓國協定獲得雙重課

稅寬免的問題，政府當局解釋，韓國協定中對 "人 "及 "締約方的

居民 "的定義 (第三條第 1(f)段及第四條第 1(a)段 )涵蓋在香港以外

的地方設立而在香港進行中央管理及控制的信託。故此，以信

託形式成立而在香港進行中央管理及控制但在韓國設立的投資

基金，仍會視為應課稅香港居民，因而可根據韓國協定獲得相關

的課稅寬免。關於申請課稅寬免的問題，政府當局指出，香港

居民可向稅務局申請發出居民身份證明書，以申領根據全面性

協定可得的稅務優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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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立越南第二議定書的目的  
 
11.  小組委員會詢問當局為何簽訂越南第二議定書。政府當

局表示，香港於 2008年 12月 16日與越南簽訂了一份全面性協定

(下稱 "越南協定 ")1。根據現行的國際標準，不管所涉及的稅務資

料是否關乎本地稅務事宜，均應進行稅務資料交換 2。在 2010年
前，香港不能在全面性協定中採納資料交換的現行國際標準。

2010年 3月生效的《 2010年稅務 (修訂 )條例》刪除了只可交換與

本地稅務事宜有關的資料的規定，從而放寬了全面性協定下的

資料交換安排。自此，政府當局的政策是在香港的全面性協定

中採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(下稱 "經合組織 ")2004年版本的資

料交換條文，使資料交換安排能符合國際標準。由於越南協定

於 2008年簽訂，因此該協定採用了經合組織較舊版本的資料交

換條文，當中載有關乎本地稅務事宜的規定，並不符合現行的

國際標準。越南第二議定書對越南協定作出修訂，刪除了資料

交換條文中關乎本地稅務事宜的規定，使越南協定的資料交換

安排能符合經合組織在稅務透明化方面的標準。  
 
韓國協定及越南第二議定書的資料交換條文  
 
12.  小組委員會曾檢視韓國協定及越南第二議定書是否

訂有足夠保障措施，以保障納稅人的私隱和根據資料交換安排

所交換的資料的保密性。政府當局指出，2013年7月生效的《2013年
稅務 (修訂 )(第 2號 )條例》已進一步優化全面性協定下關於稅項

種類和披露限制的資料交換安排。政府當局確認，韓國協定

(第二十四條 )及越南第二議定書 (第一條 )已訂有高度縝密的保障

措施，以保障納稅人的私隱和所交換的資料的保密性。該等保

障措施包括    
 

(a) 只會在接獲要求後交換資料，不會自動或自發交換

資料；  
 
(b) 所索取的資料應為可預見相關的資料，即不得作

打探性質的資料交換請求；  
 
(c) 全面性協定夥伴所獲取的資料應予保密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該協定名為 "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

關於對收入稅項避免雙重課稅和防止逃稅的協定》 "，並自《稅務 (關於收入稅項

的雙重課稅寬免和防止逃稅 )(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)令》 (第 112章附屬法例 BE)
頒布後即告實施。  

2 本 地 稅 務 事 宜 的 概 念 指 締 約 一 方 只 可 在 所 索 取 的 資 料 關 乎 其 本 地 事 宜 的 情 況
下，才向另一締約方提供資料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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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資 料 只 可 向 稅 務 當 局 披 露 ， 不 得 透 露 予 其 監 督

機關，除非全面性協定夥伴提出充分理由，則作

別論；  
 
(e) 所索取的資料不得向第三司法管轄區披露；及  

 

(f) 在一些情況下沒有責任提供資料，例如資料會披露

任何貿易、業務、工業、商業或專業秘密或貿易程

序，又或有關資料屬法律專業特權涵蓋範圍等。  
 

13.  就委員問及當局如何處理根據韓國協定及越南第二議

定書所提出的資料交換請求，政府當局表示，當局設有處理根

據全面性協定提出的資料交換請求的既定程序。稅務局在應允

締約方所提出的資料交換請求前，會檢視有關請求是否與全面

性協定的執行屬可預見相關，或是否與施行或強制執行有關締

約方的當地稅務法律屬可預見相關，並會仔細審視該締約方所

提供的證據和事實的證明。此外，稅務局在因應資料交換請求

向資料當事人或持有相關資料或文件的相關第三方收集資料

時，會將對方就向締約方披露資料一事所提出的反對 (如有的話 )
列作為考慮因素。  
 
就訂立全面性協定諮詢持份者  
 
14.  小組委員會詢問當局就訂立韓國協定向持份者進行的

諮詢工作，以及是否有必要更新越南協定的條文。政府當局表

示，稅務局會透過各種渠道評估公眾及有關各方對於全面性協

定的意見，包括在稅務局網站公布與有關司法管轄區磋商全面

性協定的計劃，以及透過稅務聯合聯絡小組邀請專業人士及諮

詢組織就有關全面性協定的事宜表達意見。稅務聯合聯絡小組

是一個討論平台，由各個商會、香港會計師公會及香港稅務學

會等代表組成。關於已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簽訂的全面性協定，

政府當局指出，稅務局就現有的全面性協定定期作出覆檢。締約

方會因應運作經驗及相關持份者的意見，討論是否需要對全面

性協定作出修訂。就越南協定而言，政府當局表示，當局並不

知悉商界或越南政府對檢視越南協定的資料交換條文以外的其

他條文有何意見。鑒於香港與貿易及投資夥伴的業務往來近年

更見頻繁，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採取更積極主動的行動，

邀請商界及相關持份者就訂立新的全面性協定及檢視現有的

全面性協定的事宜表達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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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  
 
15. 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。 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4年 11月 27日  



附錄  
 

 
研究於 2014年 10月 17日刊登憲報的兩項根據《稅務條例》  

第 49及第 49(1A)條作出的命令的小組委員會  
 

委員名單  
 
 

主席  涂謹申議員  
 

委員  梁君彥議員 , GBS, JP 
梁繼昌議員  
 

 (總數： 3名委員 ) 
 

秘書  司徒少華女士  
 

法律顧問  王嘉儀小姐  
 

 


